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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政办字〔2026〕1号

薛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公布区级行政规范性文件

制定主体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单位，各大企业：

为了进一步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根据

《山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办法》（山东省人民

政府令第 353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区机构改革工作情况，

经区政府同意，现将区级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名称、编

号）公布如下：

一、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52个）

区人民政府 001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区大数据局） 002

区发展和改革局（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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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区能源局、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区国防动员办公室） 003

区教育和体育局 004

区科学技术局（区外国专家局） 005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006

市公安局薛城分局 007

区民政局 008

区司法局 009

区财政局 010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11

区自然资源局（区林业和绿化局） 012

市生态环境局薛城分局 013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014

区交通运输局 015

区城乡水务局 016

区农业农村局（区乡村振兴局） 017

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 018

区文化和旅游局（区广播电视局、区文物局） 019

区卫生健康局（区中医药管理局、区疾病预防控制局）020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021

区应急管理局（区地震局） 022

区审计局 023

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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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025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知识产权局） 026

区统计局 027

区医疗保障局 028

区信访局 029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城市管理局） 030

区档案局 031

区国家保密局 032

区密码管理局 033

区公务员局 034

区政府新闻办公室 035

区新闻出版局 036

区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037

区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 038

区民族宗教事务局 039

区政府侨务办公室 040

区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041

区税务局 042

区气象局 043

区残疾人联合会 044

区烟草专卖局 045

陶庄镇人民政府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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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坞镇人民政府 002

临城街道办事处 003

常庄街道办事处 004

沙沟镇人民政府 005

周营镇人民政府 006

新城街道办事处 007

二、相关要求

（一）区级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可以依法制定行政规

范性文件，其他各类议事协调机构、临时机构、政府工作部门

的派出机构和内设机构以及其他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

和组织，均不得以本部门单位名义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区政

府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由区司法局负责进行统一登记、统

一编号，由区政府办公室负责统一印发并向社会公布；部门制

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由本部门法制机构负责进行统一登记、

统一编号，由制定主体负责统一印发并向社会公布。

（二）规范性文件登记号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登记

机关行政区域英文简称加行政级别英文简称加“R”。登记机关

行政区域英文简称，如“薛城（XC）”，应大写；行政级别英

文简称，区为“D”，镇街为“T”。第二部分为年份。年份为登

记当年的公元年份，以阿拉伯数字标识，标全称。第三部分为

制定单位代号和登记流水号。制定单位代号为三位阿拉伯数

字；登记流水号为四位阿拉伯数字，按登记顺序，每年从“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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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末尾不加“号”字；各部门的代号与登记流水号连续，中间

不用连接符分隔。三个部分之间用短横杠居中连接。例如：薛

城区政府办公室 2026 年第 1个行政规范性文件，登记号应为

“XCDR-2026-0020001”。

（三）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实行动态管理，根据相关

规定和工作变化，对制定主体进行核实增减，并向社会公布。

（四）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薛城区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公布区级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的通知》（薛政办发

〔2019〕11号）同时废止。

薛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 1月 27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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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政字〔2026〕1号

关于公布薛城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
不可移动文物名录的通知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

府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薛

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根据国家、省、市第四次

全国文物普查工作部署，我区

于 2023年下半年全面开展第

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自

2012 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以来至本次普查期间，我区共

新发现 52 处不可移动文物，

其中 7 处已公布为各级文物

保护单位。区文旅局组织邀请

枣庄市文博专家，对其余 45

处新发现未定级不可移动文

物经现场踏查、评审、集体研

究，认定其中 44 处符合新发

现不可移动文物认定标准，并

将名录在区政府网站予以公

示，现公示期满无异议。

为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

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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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薛城区第四次全国文物

普查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名

录予以公布（详见附件）。

各相关单位要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相关

要求，贯彻落实“保护第一、

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

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

文物工作要求，做好不可移动

文物的保护管理工作。

附件：薛城区第四次全国文

物普查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名

录

薛城区人民政府

2026年 3月 7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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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薛城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
不可移动文物名录

序号 名称 类别 年代 地址

1 托前南遗址 古遗址 东周 枣庄市薛城区新城街道托前社区

2 乔庙村遗址 古遗址 汉代 枣庄市薛城区沙沟镇乔庙村

3 大孙庄遗址 古遗址
东周至汉

代、宋元
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大孙庄村

4 铁佛村南遗址 古遗址
东周至汉

代
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铁佛村

5 小营村点将台遗址 古遗址 元代 枣庄市薛城区沙沟镇小营村

6 东山口村土地庙遗址 古遗址 清代 枣庄市薛城区邹坞镇东山口村

7 太山桥 古建筑 明代 枣庄市薛城区邹坞镇中陈郝村

8 峄阳桥 古建筑 明代 枣庄市薛城区邹坞镇中陈郝村

9 北临城南门桥 古建筑 清代 枣庄市薛城区临城街道北一村

10 马公村古桥 古建筑 清代 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马公村

11 皇殿双口古井 古建筑 清代 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皇殿村

12 南安阳古井 古建筑 清代
枣庄市薛城区邹坞镇南安阳村委

会东

13 小营村古井 古建筑 清代 枣庄市薛城区沙沟镇小营村

14 牛山村南古井 古建筑 清代 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牛山村

15 郑官村古井 古建筑 清代 枣庄市薛城区沙沟镇郑官村

16 张庄村西古井 古建筑 清代 枣庄市薛城区沙沟镇张庄村西

17 张庄村南古井 古建筑 清代 枣庄市薛城区沙沟镇张庄村南

18 南常东村褚式旧宅 古建筑 清代 枣庄市薛城区沙沟镇南常东村

19 前西仓孙氏旧宅 古建筑 清代 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前西仓村

20 南常西村油碾 古建筑 待定 枣庄市薛城区沙沟镇南常西村

21 官庄村陈马氏节孝碑 石窟寺及石刻 清代 枣庄市薛城区邹坞镇官庄村

22 铁佛村南碑刻 石窟寺及石刻 清代 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铁佛村

23 西仓桥碑刻 石窟寺及石刻 清代 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东仓村

24 刘庄刘家祖茔碑记 石窟寺及石刻 清代 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刘庄村北

25 古井村将军俑像 石窟寺及石刻 唐代 枣庄市薛城区临城街道古井村

26 湾槐树村战斗遗址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1940年 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湾槐树村

27 薛庄村地下交通站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二十世纪

二三十年

代

枣庄市薛城区常庄街道薛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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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类别 年代 地址

28 张建富烈士墓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1943年 6月 枣庄市薛城区常庄街道小山村

29 宋芳馨烈士墓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1945年 6月 枣庄市薛城区常庄街道王庄村

30 山东能源枣矿集团联

创公司机电科仓库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二十世纪

二三十年

代

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联创公司院

内

31 山东能源枣矿集团联

创公司西井办公楼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二十世纪

五十年代

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联创公司活

性炭厂院内

32
山东能源枣矿集团联

创公司西圩子城墙遗

址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二十世纪

二十年代

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联创公司特

油厂院内

33 陶庄矿三斜井浴室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1964年 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唐庄村

34 陶庄矿风井遗址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1962年 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西防备村

35 陶庄矿水塔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二十世纪

六十年代

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联创公司支

架厂院内

36 反修桥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1972年 5月 枣庄市薛城区新城街道大吕巷村

37 周庄古桥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二十世纪

六七十年

代

枣庄市薛城区常庄街道周庄村

38 龚震华故居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二十世纪

二十年代
枣庄市薛城区沙沟镇龚庄村

39 苗谷堆古井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1962年 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苗谷堆村

40 张庄村井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二十世纪

五六十年

代

枣庄市薛城区沙沟镇张庄村委会

北

41 黑峪水库落成纪念碑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1963年 枣庄市薛城区新城街道黑峪村黑

峪水库大坝北首

42 大山村胜利渠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1977年 6月 枣庄市薛城区常庄街道大山村

43 铁道游击队纪念园碑

廊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1995年 枣庄市薛城区常庄街道铁道游击

队纪念园内

44 张庄村张家公寨碑刻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1924年 枣庄市薛城区沙沟镇张庄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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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政办发〔2026〕4号

薛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区政府常务会议 2026年度

学法计划》的通知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

《区政府常务会议 2026年度学法计划》已经区政府研究

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薛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 3月 12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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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常务会议 2026年度学法计划

一、总体安排

区政府常务会议 2026 年

度学习法律法规采取会议学

法和专题学法讲座两种方式

进行。全年计划安排区政府常

务会议学法 4次，举办专题学

法讲座 2次。

二、学法内容

（一）第一季度（责任单

位：区教体局、区应急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

年人保护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

化学品安全法》

3.《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

政处罚办法》

4.《山东省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条例》

5.《枣庄市中小学幼儿园

周边环境管理条例》

（二）第二季度（责任单

位：区司法局、区税务局、区统计

局、区发改局、区工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

宣传教育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

税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

法》

4.《山东省民营经济促进

条例》

5.《枣庄市优化营商环境

条例》

6.《枣庄市企业技术改造

促进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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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季度（责任单

位：区市监局、区司法局、区信

访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事

调解条例》

3.《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4.《信访工作条例》

5.《山东省行政调解办

法》

（四）第四季度（责任单位：

公安分局、生态环境分局、区民政

局、区住建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

安全法》

3.《生态环境监测条例》

4.《殡葬管理条例》

5.《山东省物业管理条

例》

三、专题学法

根据 2026 年度全区法治

建设工作需要，择机邀请专家

学者进行专题学法讲座，上半

年、下半年各举办一次。

四、相关要求

（一）区政府常务会议学

法由区政府办公室、区司法局

负责组织实施，各责任单位密

切配合。专题学法讲座可在学

法内容中酌情安排，也可另行

选择学法专题，由相关责任单

位提请区政府同意后以适当

方式组织实施。区政府领导可

根据工作需要调整、新增学法

内容。

（二）各责任单位要高度

重视常务会议学法工作，根据

本计划提前确定主讲人员，对

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深入学习

研究，准确理解法律要义，认

真准备学法内容，保证学法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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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各系统各领域的其他全区

性学法活动由相关部门根据

需要，以适当方式组织实施。

（三）各级、各部门（单

位）要参照本计划，结合本系

统新法新规和工作实际详细

制定学习与培训计划，认真抓

好学法活动的组织和落实，确

保学习培训与本单位重点工

作紧密结合，通过学习培训提

升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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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政办发〔2026〕5号

薛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区政府 2026年度重大行政决策

事项目录》的通知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企事业单位：

《区政府 2026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已经区政府

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各自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薛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 3月 12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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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 2026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一、目录清单

（一）编制薛城区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十五五”规划

（承办单位：薛城区发展和改

革局）

（二）《薛城区“两院一

体”医养结合机构三年提升行

动 实 施 方 案 （ 2026—2028

年）》（承办单位：薛城区卫生

健康局）

二、工作要求

（一）各承办单位对列入

目录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按

照相关规定认真组织实施。

（二）列入目录的重大行

政决策事项，要严格落实公众

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

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等法定

程序，未履行重大行政决策相

关程序的，不得提请区政府常

务会议或全体会议审议。

（三）决策事项目录实施

动态管理，根据区政府年度工

作任务变更等情况，及时调整

并公布。


